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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規範電腦教室之借用，以提供本校電腦教學實習環境，
並促進電腦教室之有效運用及妥善維護，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借用時段區分為一般借用時段以及延長借用時段。 

一、一般借用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及週六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
時。週日及 閉館日不開放借用(寒暑假開放時間異動於計中網頁另行公告)。 

二、如有特殊情況須延長借用，可借用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下午八時至下午十時及
週六下午一時到下午五時。延長借用時段須支付管理費，請見辦法第五條。 

三、為維護系統，定期暫停本區服務。國定假日、 投票日、國定假日補假日、校
定假日及颱風等例外狀況將閉館，以計中網頁公告為準。 

電腦教室借用辦法 



第三條 電腦教室借用之收費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凡教務處課程表所列之課程不予收費。(延長借用時段除外) 

二、凡執行本校公務需借用電腦教室者不予收費。 

三、學生社團借用時間累積小於（含）六小時以下者不予收費。(以學期為計費週期；同一時

間借用二間電腦教室者，以兩小時計； 借用二間以上電腦教室者，以此類推)。 

四、學生社團借用時間超過六小時者，每間電腦教室每小時收費 500元整。(不足一小時者以

一小時計算)。 

五、校內社團或系上收學員學費的課程或營隊，每間電腦教室每小時收費 1,000 元整。（不足

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六、其他情況借用者，每間電腦教室每小時收費 1,000 元整。（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七、校外借用，每間電腦教室每小時收費2,000 元整。(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提供半日

優惠6000元(半日為上午8:00～中午12:00 或 下午1:00～下午5:00)及全日假優惠10000元

(上午8:00～下午5:00)。 

八、收費標準及說明詳如「電腦教室場地收費標準表」。 

 

第四條  電腦教室借用依下列優先順序：
一、 本中心訓練課程。
二、 教務處課程表所列之課程。
三、本校各單位所舉辦之研討會或研習課程。
四、 本校各單位執行本校公務者。
五、 本校社團、營隊之研討會或研習課程。
六、 其他情況借用者。



第六條 電腦教室借用之申請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教務處課程表所列課程需整學期固定時間借用電腦教室者，需於該學期行事曆表定之學期

開始上課時間前二週提出申請。 

二、非整學期固定時間借用者，需於借用時間前一週提出申請。 

三、本中心有核可借用與否之權利。 

第七條 若借用期間電腦教室內的設備有損壞或遺失者，借用單位必須負

責賠償之責任。 

第八條 為維護電腦教室之設備安全及環境整潔，嚴禁攜帶飲料食物進入

電腦教室。 

第九條 為保護智慧財產權，電腦教室之電腦嚴禁載入或安裝未經授權之

軟體，且硬體內之暫存資料將定期清除，本中心不負保存責任。 

 

第五條 延長借用時段需符合下列原則始得辦理借用：
一、須於借用日前二週提出申請。

             二、須支付延長借用時段費用



 

電腦教室場地收費標準表 

申請單位 一般時段 延長借用 備註 

校內單位 1000/時 1500/時 

• 教務處正式課程及公務之
借用：不收費。

• 有收取費用之課程及活動，
需按左列標準計費。

校外單位 

2000/時 

2500/時 
• 半日為上午8～12時

或下午1～5時
• 全日為上午8時～下午5時

6000/半日優惠 

10000/全日優惠 

※借用時段說明詳見辦法第二條。

   第十條 本辦法經計算機與通訊中心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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